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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專案許可非學校型態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教學場地建築物使用類組

公發布日： 民國 108 年 02 月 27 日

發文字號： 臺教授國部字第1080010416B號 公告

法規體系： 國民及學前教育

立法理由： 1080227立法理由.pdf

圖表附件： 附表-1080227.pdf

依據：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公告事項：
「專案許可非學校型態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教學場地建築物使用類組」，如附件

一、本公告依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但書規定訂定之。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但書規定，
　　專案許可非學校型態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教學場地建築物之
　　使用類組，規定如附表。

三、前點建築物之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
　　辦法規定，按該建築物使用類組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依消
　　防法第九條規定辦理。

四、第二點專案許可內容，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之容許使用項目。

五、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修正施行前，團體實驗教育
　　辦理場所業專案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且符合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容許使用項目者，於本條
　　例修正施行後，得依原許可內容辦理至實驗教育計畫期程屆滿。


